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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

重大关联交易信息披露公告 

2025 年 2号 
 

根据《保险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（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

理委员会令 2018年第 2号）、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

（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 2022年第 1号,以下简称《办

法》）等的相关规定，现将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华安保险或公司）与民太安保险公估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民

太安保险公估）签署《保险公估合作协议（2025 年度）》（以下

简称《合作协议（2025 年度）》）暨关联交易统一交易协议事项

披露如下：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情况 

（一）关联交易概述 

公司已与民太安保险公估于 2023年 12 月 13日签订了《保

险公估合作协议（2024 年度）》，该协议有效期于 2024 年 12 月

31 日届满。 

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31 日与民太安保险公估签署《合作协

议（2025 年度）》，协议有效期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5 年

12 月 31 日止，协议的主要内容是公司委托民太安保险公估从事

车险业务出险的现场查勘、定损、疑难案件调查、人伤查勘、人

伤核定、车险案件品质检查、测评、审查等；从事财产险业务中

的保险标的承保前的风险查勘及评估、承保后的防灾防损咨询顾

问服务，赔案的现场查勘、检验、定损、理算以及人伤查勘、

人伤核定等；从事人身险业务出险后的医疗查勘、跟踪、调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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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证、医疗单证审核、病历调取或理赔资料收集等公估工作。

2025 年度内（2025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）关联交

易总额度不超过 6144万元。 

（二）关联交易类型 

本次关联交易属于服务类关联交易。 

（三）交易标的情况 

本次关联交易标的为民太安保险公估向公司提供保险公估

服务，公司向民太安保险公估支付公估费。 

二、交易对手情况及关联关系说明 

（一）关联法人名称：民太安保险公估有限公司 

（二）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
（三）经营范围：一般经营项目是：安全咨询服务；价格

鉴证评估；消防技术服务；公共安全管理咨询服务；业务培训

（不含教育培训、职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培训）；技术服

务、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交流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推广；

互联网数据服务；大数据服务；云计算装备技术服务；信息技

术咨询服务；信息咨询服务（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）。（除

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

在全国范围内（港、澳、台除外）保险标的承保前和承保后的

检验、估价及风险评估；对保险标的出险后的查勘、检验、估

损理算及出险保险标的残值处理；风险管理咨询；经中国银保

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

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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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证件为准） 

（四）法定代表人:张劲草 

（五）注册地：深圳市 

（六）注册资本：16000万元人民币 

（七）与公司存在的关联关系：公司持有民太安民太安安

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2.05％的股权，民太安安全科技股份有限

公司持有民太安保险公估 99.9975%股权，故公司间接持有民太

安保险公估 22.05％的股权，且公司委派总裁助理麦建立为民太

安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。根据《办法》第七条“银行保

险机构的关联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包括：......（四）银行保险

机构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；第六十五条“本

办法中下列用语的含义......重大影响，是指对法人或组织的

财务和经营政策有参与决策的权力，但不能够控制或者与其他

方共同控制这些政策的制定。包括但不限于......通过协议或

其他方式影响法人或组织的财务和经营管理决策......”的规

定，结合民太安保险公估实际经营管理情况，认定民太安保险

公估属于公司可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法人。 

三、定价政策 

本次关联交易定价主要遵循市场价格的原则，通过逐案委

托价格开展合作，由双方依据市场价格平均水平协商定价，并

根据市场价格变动情况定期调整，确保本次交易的定价公平、

合理。 

四、关联交易金额及相应比例 

2025 年度内（2025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）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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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交易总额度不超过 6144万元。根据《办法》第二十条规定，

服务类关联交易不适用比例要求。 

五、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 

根据公司《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的相关规定，此次交易按

照重大关联交易进行内部审查，由本公司董事会审定。该议案

提交董事会审议前，已经公司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 2024

年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2024 年 12 月 22日，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 2024年第

六次会议以电话会议的方式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与民太安保险公

估有限公司签署<保险公估合作协议(2025 年度)>暨关联交易统

一交易协议的议案》，与会委员均投赞成票。 

2024 年 12 月 28 日，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十一次临时会

议以电话会议的方式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与民太安保险公估有限

公司签署<保险公估合作协议(2025 年度)>暨关联交易统一交易

协议的议案》，与会董事均投赞成票。 

六、独立董事的书面意见 

根据原中国银保监会《保险机构独立董事管理办法》及公

司《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的相关规定，此次交易按照重大关联

交易进行内部审查、报告和信息披露。 

公司已将此次关联交易相关资料报送公司独立董事，独立

董事本着独立、审慎原则，对该笔关联交易进行认真审查后一

致予以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。全体独立董事一致认为公司

与民太安保险公估签署《合作协议（2025 年度）》，有利于提升

公司客户服务能力，提高公司车险、财产险和人身险案件的查

勘定损水平，符合公司的发展需要。定价依据及定价政策遵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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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场价格原则，能够保证交易的公平性、价格的公允性。议案

审议和表决程序合法合规，未发现有损害公司和保险消费者的

情况存在，符合法律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 

 

 

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

2025 年 1月 17日 


